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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

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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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聚焦于优势主业精细化学品的生产、研发和销售，同时发展智能制造业务领

域。
1、精细化学品业务
公司始终在精细化学品市场精耕细作，专注于为客户提供不同类型的产品。自成立以来一直坚

持打造中国精细化学品的自主品牌，致力于皮革化学品、合成革化学品及其他聚氨酯化学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业务。皮革化学品涵盖了皮革、毛皮加工全过程所需的各类化工材料，目前已形成了包
括清洁制革材料、皮革功能助剂、涂饰材料和着色剂等4大类19小类400余个种类产品的生产能力，
产品覆盖了皮革生产的全过程；同时，根据市场需求，依托公司聚氨酯材料开发的技术积累，产品领
域拓展到水性合成革材料，推出了水性表处剂、水性树脂、色浆及助剂等4大类水性合成革用化工材
料；2023年，通过对安徽华泰的收购，进行资源整合，公司产品线增加了热熔胶等汽车内饰用聚氨酯
材料、安全警示涂层材料等。

主要产品类别及用途、性能如下表：

产品大类

清洁制革材料

皮革功能助剂

涂饰材料

着色剂

水性聚氨酯材料

产品小类

酶制剂

环保浸水、脱脂剂

非铬鞣剂

功能助剂

浸灰助剂

复鞣剂

生物基加脂剂

聚合物复鞣加脂剂

防水加脂剂

染整助剂

丙烯酸皮革涂饰剂

聚氨酯皮革涂饰剂

复合树脂涂饰剂

皮革补伤膏

手感剂

光亮剂

皮革颜料膏

其他色浆

汽车内饰胶-植绒胶

汽车内饰胶-包覆胶

汽车内饰胶-复合胶

服装纺织浆料-羽绒服胶
粘剂

新能源电池-安全插片涂
覆胶

美妆彩妆-植绒胶

美妆彩妆-复合胶

水性合成革表面处理剂

水性合成革聚氨酯树脂

产品功能

制革酶处理工序的关键材料，减少或消除污染
材料的使用，提高效率，提高产品品质。

加速浸水、脱脂，溶解纤维间质

减少或消除铬污染

提升产品性能和环保指标的关键材料

协助脱毛，减少硫化物用量，抑制裸皮膨胀，减
少硫化物排放

增加成品革的柔软度及丰满度；增强耐光、耐酸
碱、耐汗性能

保持及增加皮革柔软度

帮助简化制革工艺，环保、降本；赋予皮革轻量
化、低雾化值、低气味等特性

赋予皮革防水性能

提升染色颜色鲜艳度或干湿擦牢度

皮革表面修饰，美化皮革表面，改善皮革使用性
能

皮革表面修饰，美化皮革表面，改善皮革使用性
能

皮革表面修饰，使得皮革化学品使用程序简化，
提高皮革加工效率

皮革表面补残，提高皮革利用率

改善皮革手感、物性

调整皮革表面光泽，提升皮革物性

赋予皮革多种色彩和遮盖性

赋予涂层颜色和遮盖性

汽车密封条降噪、耐磨，汽车储物盒耐磨、美观，
汽车减震弹簧和电动尾门弹簧降噪、耐磨

汽车仪表台、门板及方向盘皮革包覆

商用车驾驶舱地板复合，提升体验感及舒适感

提高防钻绒效果，复合牢度高，耐水洗

提高插片內质的使用效率，防止粉尘渗出

提高粘粉率，与肌肤接触触感柔和，提升使用寿
命

提高产品多样化，多色拼接等，提升产品价值

丰富合成革表面手感、增强物性

水性合成革成膜树脂

产品先进程度

产品性能国内领先

产品性能国内领先

产品性能国内领先

产品性能国内领先

产品性能国内领先

性能达到国外同类先进产品水平

产品性能达到国外同类先进产品水
平

国际先进水平

产品性能国内领先

产品性能国内领先

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产品性能达到国外同类先进产品水
平

合成革色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产品性能达到国内中等水平

产品性能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产品性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产品性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产品性能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产品性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产品性能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部分产品性能国内领先

部分产品性能国内领先

主营业务产品隶属于精细化学品领域，公司主营业务所处产业链位置示意图：
(1) 皮革化学品

（2）水性聚氨酯化学品

2、智能制造业务
当前，新的产业变革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制造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石，制造装备智能化

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近年以来，智能制造市场在全球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世界各国纷纷出台以
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国家工业化改革战略：美国大力推动以“工业互联网”和“新一代机器人”为特征的
智能制造战略布局；德国“工业4.0”计划的提出旨在通过智能制造提升制造业竞争力；欧盟在“2020
增长战略”中提出重点发展以智能制造技术为核心的先进制造；日本、韩国等制造强国也提出相应的
发展智能制造的战略措施；我国在《中国制造 2025》战略中也明确了智能制造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制造行业的发展已离不开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转型升级。把握新一轮的工业发展机遇实现工业智
能化转型，是未来中国制造行业实现生产过程自动化、智能化、集成化的关键。

与此同时，随着环保标准的不断提升，以及客户对产品品质的提升、个体化和差异化消费需求增
长，产品生产向差异化小规模等定制生产模式方向发展，产品生产厂商管理向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和
大数据方向发展，新产品的推出速度和更新换代周期不断加快，这些趋势都对以自动化生产线为代
表的产品制造装备的自动化、柔性化、智能化和信息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皮革制造业目前仍然以劳动密集型生产为主，生产人工成本不断上升，传统制造方式逐步落后，
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越来越不能满足需求，智能自动化装备的研发与发展需求越来越强烈。通过对
国内大型制革企业、实木板材生产单位的调查信息中，普遍反馈现有国产设备笨重、质量不稳定，信
息智能化程度极低，对国产的智能制造装备需求特别强烈。

在此大背景下，公司于2019年成立成都达威智能制造有限公司，以制革及板材生产智能设备为

起点，探索细分行业的中高档环保、高精度、智能装备及加工中心的研发生产。目前公司推广产品有
基于视觉系统的智能分级设备、自动化生产及传输装备、整厂数字化方案规划等。2025年公司将不
断进行产品优化升级，满足各类生产需求。

3、生态实木板材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控股公司--威远木业经营环保型多层实木板材的生产、销售。产品主要应用

于定制及成品家具、建材装饰。但近年来受相关行业影响，国家统计局初步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房
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0.6%，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12.9%。房地产市场低迷，居民装修需求随之减弱，
对木板装饰装修形成有利冲击，公司参股子公司威远木业对公司利润增长的贡献仍未体现，2024年，
为了公司长远发展，经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威远木业62.5%股权及其对公
司债权，于2024年12月31日实现对威远木业控制权的转让，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核算。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4年末
1,411,113,115.67
917,272,304.77

2024年
753,140,888.59
-11,448,490.55

31,668,478.56

55,645,556.85
-0.1092
-0.1092
-1.23%

2023年末
1,416,194,871.20
938,773,091.73

2023年
724,599,336.03
28,428,425.43

26,397,812.17

59,771,078.46
0.2719
0.2719
3.09%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0.36%
-2.29%

本年比上年增减
3.94%

-140.27%

19.97%

-6.90%
-140.16%
-140.16%
-4.32%

2022年末
1,291,646,297.86
900,843,163.15

2022年
510,385,026.17
-1,827,945.44

-7,907,711.53

45,812,927.38
-0.0176
-0.0175
-0.2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第一季度
165,193,316.90
7,954,255.63

7,157,143.83

-21,824,320.03

第二季度
192,644,930.77
22,226,208.50

21,348,027.54

12,996,010.42

第三季度
181,734,941.63

-813.80

-315,764.34

31,044,986.15

第四季度
213,567,699.29
-41,628,140.88

3,479,071.53

33,428,880.3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严建林

栗工

#成都展翔
投 资 有 限

公司

#许皓

西 藏 星 瑞
企 业 管 理
服 务 有 限

公司

韩靓

#许金林

拉 萨 鑫 宏
雅 科 技 有

限公司

周丽萍

#邹丽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9,326

股东性质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持股比例

21.38%
14.66%

6.45%

1.49%

1.05%

0.92%
0.81%

0.52%

0.50%
0.45%

上述股东中严建林、栗工、成都展翔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股东西藏星瑞企业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与股东拉萨鑫宏雅科技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除此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不知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8,898

持股数量

22,407,147.00
15,365,497.00

6,764,077.00

1,557,343.00

1,100,000.00

964,100.00
850,514.00

546,000.00

526,867.00
475,700.00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16,805,360.00
11,524,123.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

有）

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投资方面
1、终止对岳华新能源的投资
四川达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2月 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对四川岳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拟以每股2.70元的价格对四川岳华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740.74万元，支付人民币2,000万元认缴岳华新能源本次增资后9.76%的股权。
但由于岳华新能源本次增资有占比9.76%作价2,000万元的股权一直未确定对手方导致项目未能按
时推进，项目的预计收益相较拟投资时点发生变化，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结合公司整体经营战略及
内部资源调配情况，本着强化优势产能、提升资产效能的原则，决定终止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具体内
容详见 2024年 8月 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终止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30）。

2、终止股权划转及注销全资子公司
四川达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1月 2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对部分子公司进行股权划转的议案》，计划将全资子公司上海金狮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金狮”）全资控股的成都天府达威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划转给达威智联（上海）企业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2024年8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对部分子公
司股权划转事宜的议案》，鉴于公司当前的发展战略和实际经营状况，决定终止对天府达威的股权划
转计划；在本次董事会会议上，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因上述股权
划转计划而成立的全资子公司达威智联（上海）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8月
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终止对部分全资子公司的股权划转并注销全资
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达威智联（上海）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已完成注销手续。

3、暂停控股孙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经营活动
公司于2024年12月收到控股子公司安徽达威华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作出的《关于全资子公

司安徽文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安徽文生医疗器械(怀宁)有限公司暂停经营的决定》，由于
当前病毒体外诊断试剂市场相较于2022年发生较大变化，安徽文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安徽文生医疗器械(怀宁)有限公司经营现状及市场前景较差，为了防止债务累积及控制经营风险，安
徽达威华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在经过慎重评估后决定，暂时停止安徽文生及其怀宁文生的
一切经营活动。详细内容详见2024年12月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
孙公司及其子公司暂停经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9）。

4、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及债权并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4年11月12日召开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

控股子公司威远木业62.5%的股权及公司对其债权的议案》，公司拟在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承债式
转让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威远达威木业有限公司62.5%的股权，同时转让的债权包括公司及公司全资
子公司成都达威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对威远木业的债权。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的2024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威远木业62.5%股权及公司对其债权
或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关联方成都展翔投资有限公司参与公司控股子公司威远达威木
业有限公司62.5%股权及公司对其债权的公开挂牌转让项目的竞拍。根据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
的《交易结果通知书（转让方）》，展翔投资确认为该项目的受让方，竞得价为7,366.42万元。上述交
易于2024年12月30日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且公司收到了关联对手方支付的首付款。以上事项
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0月28日、2024年12月14日、2024年12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威远木业62.5%的股权及公司对
其债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威远木业 62.5%股权及公司
对其债权或构成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1）、《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威远木业 62.5%股
权及公司对其债权形成的关联交易的进展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0）。

（二）其他
1、子公司取得不动产证书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都达威智能制造有限公司于2024年6月取得了由成都市新津区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川（2024）新津区不动产权第0006463号），权利系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宗地面积24332.52平方米，性质为工业用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6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不动产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2、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逾期
四川达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年 8月 2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为支持控股子公司威远达威木业有限公司业务发展，公
司拟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以自有资金向威远木业提供人民币12,000万元1年期的
借款，用于补充其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截至2024年8月24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合计向控股
子公司威远达威木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11,890万元，上述款项于 2024年 8月 24日起开
始逾期，威远木业无力偿还上述借款的本金。具体内容详见 2024年 8月 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截
至报告期末，公司通过重庆产权交易中心承债式转让了公司持有的威远木业全部股权及9,890万元
债权，并已收到50%的转让价款；其余2,000万元债权已悉数收回。

3、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公司于2024年12月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

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安徽达威华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向安徽锦绣三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不高于500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以支持其发展。详细内容详见2024年12月5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7）。

证券代码：002005 证券简称：ST德豪 编号：2025—08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豪润达”、“公司”）分别于2022年6月、2023年2

月收到蚌埠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蚌埠仲裁委”）送达的《应裁和举证通知书》【（2022）蚌仲字第135
号】、《应裁和举证通知书》【（2022）蚌仲字第431号】，蚌埠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蚌埠高
新投”）、蚌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蚌埠投资”）分别就与公司签订的《＜蚌埠三颐半导体有
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之补充协议》所引起的争议向蚌埠仲裁委递交了仲裁申请。蚌埠高新投和蚌埠
投资要求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蚌埠三颐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颐半导体”）各1亿元出资额（对
应出资比例3.4557%），合计2亿元出资额（对应出资比例6.911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
月17日、2023年2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依据蚌埠高新投、
蚌埠投资的仲裁申请诉求，截至目前，公司需要向蚌埠高新投和蚌埠投资支付本息合计金额约4.9亿
元。

针对上述事项，公司于2023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收
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部分股权的议案》，公司与蚌埠投资和蚌埠高新投签署了三颐半导体股权投
资框架协议，各方同意三颐半导体2亿元出资额（对应出资比例6.9114%）交易对价为3亿元，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拟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部分股权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8）。上述框架协议签署后，至今未履行。

为解决上述仲裁事项，公司于 2025年 4月 1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部分股权的议案》,公司与蚌埠投资和蚌埠高新投签署《关于蚌埠三颐半
导体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回购蚌埠投资持有的三颐半导体16,000万元出资额（对应出
资比例5.5290%）、蚌埠高新投持有的三颐半导体10,000万元出资额（对应出资比例3.4557%），即合
计8.9847%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二、交易标的作价及依据
为早日解决因三颐半导体少数股权回购义务所引发的仲裁事项给公司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促

使公司早日步入健康发展轨道，经各方多次协商，确定回购蚌埠高新投和蚌埠投资持有的三颐半导
体26,000万元出资额（对应出资比例8.9847%）价格为17,761万元（其中蚌埠投资对应10,930万元，蚌
埠高新投对应6,831万元）。

公司拟以子公司部分股权作价抵偿，履行上述股权回购义务，以蚌埠润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下
称“蚌埠润达”）50%股权以及安徽锐拓电子有限公司（下称“安徽锐拓”）19.9957%股权作为向蚌埠投
资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其中蚌埠润达 50%股权抵付 6,227.61万元，安徽锐拓 19.9957%股权抵付 4,
702.39万元，合计支付10,930万元；公司以蚌埠润达25%股权以及安徽锐拓15.8064%股权作为向蚌
埠高新投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其中蚌埠润达25%股权抵付3,113.805万元，安徽锐拓15.8064%股权
抵付3,717.195万元，合计支付6,831万元。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本公司《公司章程》、《投资决
策管理制度》等的有关规定本次资产置换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在交易协议生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蚌埠高新投、蚌埠投资撤回向蚌埠市仲裁委员会提交

的仲裁申请，上市公司历史遗留问题仲裁事项将得以解决，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早日步入健康发展轨道，符合公司长远规划及发展战略。

2、本次交易预计不会影响公司 2024年度财务数据，亦不会影响本年度损益。本次交易按照权
益性交易处理，预计当期所有者权益总额减少0.17亿元，其中归母净资产增加1.27亿元（资本公积增
加1.27亿元）、少数股东权益减少1.44亿元，最终影响金额需以会计师年度审计之后的结果为准。

3、本次股权置换完成后，公司对三颐半导体的持股比例增加至100%，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不存在对蚌埠润达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其进行理财，蚌埠润达
也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四、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蚌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蚌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吴本东
3、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安徽省蚌埠市涂山东路1757号投资大厦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3007139416361
6、经营范围：政府金融服务平台的构建和运作，对担保、典当、保险、期货、融资租赁、基金、证券、

银行、信托类金融服务业的投资；城市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对城市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房地产业
和文化产业的投资、建设和经营等。

7、蚌埠投资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与公司未发生类似业务。
8、股东情况：

公司名称
蚌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名称
蚌埠中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出资金额
300,000万元

持股比例
100%

9、蚌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经蚌埠市政府批准设立的国有综合型投资控股公司，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蚌埠投资与本公司不构成关联关系。

10、经查询，蚌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蚌埠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蚌埠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李德旺
3、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安徽省蚌埠市高新区燕南路17号（高新广场1号楼）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300728526099R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企业管理；酒

店管理；园区管理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等。
7、蚌埠高新投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与公司未发生类似业务。
8、股东情况：

公司名称
蚌埠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名称
蚌埠产城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出资金额
200,000万元

持股比例
100%

9、蚌埠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4.73%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
规定，蚌埠高新投与本公司不构成关联关系。

10、经查询，蚌埠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三颐半导体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蚌埠三颐半导体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4-04-21
3、法定代表人：葛小东
4、注册资本：2,893,810,568元
5、注册地址：安徽省蚌埠市高新区天河路东侧姜桥路南侧（蚌埠德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内）
6、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LED芯片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东情况：

公司名称

蚌埠三颐半导体有限公司

股东名称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蚌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蚌埠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出资金额（万元）
263,381.1
16,000
10,000

持股比例
91.0153%
5.5290%
3.4557%

9、三颐半导体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
利润表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4年11月30日（经审计）
2,216,298,142.96
240,277,840.54
1,976,020,302.42

2024年1-11月（经审计）

-649,603.34
-649,603.34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216,855,713.86
240,185,808.10
1,976,669,905.76

2023年度（经审计）
1,298,475.78
1,298,475.78
27,055,187.20
27,166,307.30

（二）蚌埠润达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蚌埠润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24-09-24
3、法定代表人：顾俊亭
4、注册资本：4,819.15万元
5、注册地址：蚌埠市燕南路1308号院内2号车间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园区管理服务；半导体照明器件销售；物业管理；显

示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
8、股东情况：

公司名称
蚌埠润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名称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金额（万元）
4,819.15

持股比例
100.00%

9、蚌埠润达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

2024年11月30日（经审计）
90,893,652.79
42,207,182.42
48,686,470.37

（三）安徽锐拓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安徽锐拓电子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1-05-31
3、法定代表人：袁波
4、注册资本：5800万元
5、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纬二次路11号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7、经营范围：发光二极管、发射接收管、数码管等封装系列产品及其零配件的开发、生产、销售、

贸易，开发生产上述产品相关的控制及软件、设计制造与上述产品相关的模具，上述产品相关的技术
咨询服务等。

8、股东情况：
公司名称

安徽锐拓电子有限公司
股东名称

芜湖三颐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出资金额（万元）

5800
持股比例
100.00%

9、安徽锐拓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
利润表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1月30日（经审计）
216,837,143.47
114,600,515.79
102,236,627.68

2024年1-11月（经审计）
253,471,817.04
193,746,955.41
29,670,714.87
27,156,505.14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6,986,248.46
131,906,125.92
75,080,122.54

2023年度（经审计）
203,146,714.63
159,846,184.62
12,840,426.09
14,966,686.40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蚌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蚌埠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丁方：芜湖三颐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1、标的股权及价格
甲方同意受让乙方持有的三颐半导体16,000万元出资额（对应出资比例5.5290%，下称标的股权

1），甲方同意受让丙方持有的三颐半导体10,000万元出资额（对应出资比例3.4557%，下称标的股权
2）。经协商同意，三颐半导体100%股权作价197,667.95万元，标的股权1股权转让价格为10,930万
元，标的股权 2股权转让价格为 6,831万元（标的股权 1和标的股权 2股权转让价格合计为 17,761万
元）。

2、价款支付安排
（1）甲方受让乙方持有的标的股权1和受让丙方持有的标的股权2应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分别以

甲方持有的蚌埠润达股权和丁方持有的安徽锐拓股权抵付。因本次股权抵付产生的甲方对乙、丙方
的应付以及丁方对乙、丙方的应收，由甲方和丁方内部处理。

（2）各方同意并确认，以2024年11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对蚌埠润达、安徽锐拓全部股东权益价
值进行评估。

（3）根据评估公司出具的《蚌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蚌埠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受让股权所
涉及的蚌埠润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深亿通评报字（2025）第1078号），
截至2024年11月30日，蚌埠润达100%权益评估值为12,628.86万元。结合前述评估价值，各方协商
同意，蚌埠润达100%股权作价12,455.22万元。

根据评估公司出具的《蚌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蚌埠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受让股权所涉及
的安徽锐拓电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深亿通评报字（2025）第1077号），截至2024
年11月30日，安徽锐拓100%权益评估值为23,744万元。结合前述评估价值，各方协商同意，安徽锐
拓100%股权作价23,517万元。

（4）甲方分别以蚌埠润达 50%股权以及安徽锐拓 19.9957%股权作为向乙方支付的股权转让价
款，其中蚌埠润达50%股权抵付6,227.61万元，安徽锐拓19.9957%股权抵付4,702.39万元，合计支付
10,930万元；甲方以蚌埠润达 25%股权以及安徽锐拓 15.8064%股权作为向丙方支付的股权转让价
款，其中蚌埠润达25%股权抵付3,113.805万元，安徽锐拓15.8064%股权抵付3,717.195万元，合计支
付6,831万元。

3、交割安排
各方应促使三颐半导体，甲方、丁方应促使蚌埠润达、安徽锐拓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内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工商变更申请、办理相关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在本协议生效
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股权变更登记。自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本次交易交割完成。自
交割日起，蚌埠投资、蚌埠高新投就前述仲裁事项与德豪润达再无任何争议、纠纷或潜在纠纷，其放
弃本次仲裁事项向德豪润达索取赔偿的权利。

4、过渡期间安排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标的股权1、标的股权2的损益归属甲方，转让给乙方的蚌埠润达50%

股权和安徽锐拓 19.9957%股权的损益归属乙方，转让给丙方的蚌埠润达 25%股权和安徽锐拓
15.8064%股权的损益归属丙方。

5、特别约定
（1）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乙方撤回向蚌埠市仲裁委员会（2022）蚌仲字第431号仲

裁案件的仲裁申请、丙方撤回向蚌埠市仲裁委员会（2022）蚌仲字第135号仲裁案件的仲裁申请。
（2）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在 2023年 4月 23日签订的《关于蚌埠三颐半导体有限公司股权投资框

架协议》自动失效，不再对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七、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等情况，交易完成后公司不会因此产生新的关联交易，也不会对公司

目前业务产生重要影响。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关于蚌埠三颐半导体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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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
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次增资事项概述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
发展需要，公司子公司安徽锐拓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锐拓”）拟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引入战略
投资者安徽省瑞丞光电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丞光电”）、池州国创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创私募”），其中瑞丞光电以现金3,000万元认购安徽锐拓
新增注册资本739.8903万元，国创私募以现金2,000万元认购安徽锐拓新增注册资本493.2602万元，
超出注册资本的部分全部计入安徽锐拓的资本公积金。本次增资扩股后，安徽锐拓的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5,8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7,033.1505万元，安徽锐拓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增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增资方的基本情况
（一）增资方一
1、名称：安徽省瑞丞光电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执行事务合伙人：合肥瑞丞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注册资本：5,100万元
5、成立日期：2024年11月19日
6、住所：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刘府镇循环经济产业园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
或限制的项目）

8、股权结构：
序号
1
2

合伙人名称
安徽拓美威焊割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瑞丞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比例
99.9804%
0.0196%

9、经查询，瑞丞光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增资方二
1、名称：池州国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2、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国创未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注册资本：5000万元
5、成立日期：2024年11月7日
6、住所：安徽省池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牧之路198号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
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8、股权结构：
序号
1
2

合伙人名称
安徽鑫汇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国创未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比例
99.99%
0.01%

9、经查询，国创私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安徽锐拓电子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袁波
3、注册资本：5800万元
4、成立日期：2011年5月31日
5、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纬二次路11号
6、经营范围：发光二极管、发射接收管、数码管等封装系列产品及其零配件的开发、生产、销售、

贸易，开发生产上述产品相关的控制及软件、设计制造与上述产品相关的模具，上述产品相关的技术
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或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和禁止企业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财务指标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安徽锐拓资产总额 20,698.62万元，净资产 7,508.01万元。2023年实现

营业收入20,314.67万元，净利润1496.67万元。
截至2024年11月30日，安徽锐拓资产总额21,683.71万元，净资产10,223.66万元。2024年1-11

月实现营业收入25,347.18万元，净利润2715.65万元。
8、股权结构：

9、经查询，安徽锐拓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经交易各方充分协商，本次增资的投后估值28,517万元。定价公平、合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未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投资方1：安徽省瑞丞光电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方2：池州国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标的公司：安徽锐拓电子有限公司
原股东：芜湖三颐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本次增资
（1）各方同意标的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7,033.1505万元，其中投资方1以现金3,000万元认购标

的公司新增注册资本739.8903万元，投资方2以现金2,000万元认购标的公司新增注册资本493.2602
万元，超出注册资本的部分全部计入标的公司的资本公积金。

（2）投资方1应将投资款3,000万元于增资交割日一次性支付至标的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投资
方2应根据本协议将投资款2,000万元一次性支付至标的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交割先决条件
（1）截至签署日和交割日，原股东、标的公司所作任何一项陈述与保证均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2）所有的交易文件均已被相关各方有效签署；
（3）标的公司股东均已书面同意放弃其各自因本次增资而享有的优先认购权；
（4）标的公司股东会批准本次增资并通过相关决议；
（5）截至签署日和交割日，上市公司、原股东、标的公司未发生任何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3、交割
（1）各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或各方一致同意的其他时间（简称“增资交割日”）进行

交割。
（2）原股东、标的公司共同承诺，自交割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应完成标的公司增资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
（3）交割完成后，不论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是否完成，投资方将依照法律、本协议的规定，享

有所有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4、回购权
（1）交割日后60个月内，如既未实现标的公司通过首次公开发行或其他符合法律的方式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也未实现上市公司完成以发行股份/定向可
转债的方式购买投资方1、投资方2持有的安徽锐拓股权的，则投资方1、投资方2有权要求上市公司
回购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股权。

（2）回购的价格为行权投资方为取得股权所支付的对应投资款加上按6%年利率计算所得的金
额（以单利计算，计息日期从投资方实际支付投资款之日起算，至行权投资方收到全部对应回购价款
之日止，不满一年的按实际经过的天数计算。如投资存续期间投资款因分笔支付或收到部分回购价
款而发生变化的，以各笔投资款存续金额为准分段计算。）（简称“回购价格”）。为免疑义，如在投资
方持股期间，标的公司向投资方支付股息及红利的，相应金额应从回购价格中扣减。

六、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间接控股子公司安徽锐拓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符合公司及子公司未来发展

战略，本次增资有利于增强其资金实力，满足其后续发展的资本性支出及运营支出的资金需求，提升
其整体竞争力水平，促进公司后续LED封装业务的发展。本次增资的同时，公司拟以安徽锐拓部分
股权作为转让价款置换蚌埠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蚌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三颐半导体有限
公司的部分股权，相关交易完成后，公司仍然为安徽锐拓的间接控股股东，安徽锐拓股权架构如下：

股东名称
芜湖三颐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蚌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蚌埠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瑞丞光电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池州国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合计

认缴出资额（万元）
3723.4769
1159.7509
916.7722
739.8903
493.2602
7033.1505

实缴出资额（万元）
3723.4769
1159.7509
916.7722
739.8903
493.2602
7033.1505

持股比例
52.9418%
16.4898%
13.0350%
10.5200%
7.0134%

100.0000%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增资涉及潜在的股权回购义务，公司承担了无法完

全避免回购安徽锐拓股权的现金支付义务，针对投资款潜在回购义务需要确认相应的金融负债，计
提财务费用（非现金流出），预计不会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年度的经营成果、主营业务和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七、备查文件
1、关于安徽锐拓电子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2、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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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4

月18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2025年4月1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会议应参与表
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的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7）

2、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部分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董事张杰由于在蚌埠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任职，但

未担任其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出于审慎性原则，选择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8）。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2025-030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届次：2024年度股东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东会。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

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会议时间及地点：
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下午15:00，现场会议的召开地点为桂林市临桂区人民南

路19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上午9:15—9:25，9:30—

11:30以及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时
间为2025年4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5、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15日（星期二）。
6、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38名，代表股份303,278,85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539％，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276,360,59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480%；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
的股东227人，代表股份26,918,2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060％。公司第七届全体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会议由董事长谢永富先生主持，公司聘请的北京德
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即公司总股本扣除股权登记日回购专用账户的持股数量的股份。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2,551,623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99.7602％；反对416,43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373％；弃权310,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025％。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7,088,031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3855％；反对416,43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1.4971％；弃权3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1.1174％。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2,527,423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99.7522％；反对440,63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453％；弃权310,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7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025％。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7,063,831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2985％；反对440,63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1.5841％；弃权3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7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1.1174％。

3、审议通过《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2,551,623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99.7602％；反对416,43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373％；弃权310,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025％。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7,088,031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3855％；反对416,43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1.4971％；弃权3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1.1174％。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2,527,416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99.7522％；反对440,637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453％；弃权310,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025％。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7,063,82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2985％；反对440,637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1.5842％；弃权3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1.1174％。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2,521,416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99.7503％；反对446,637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473％；弃权310,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025％。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7,057,82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2769％；反对446,637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1.6057％；弃权3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1.1174％。

6、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2,514,423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99.7479％；反对448,63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479％；弃权315,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041％。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7,050,831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2518％；反对448,63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1.6129％；弃权31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1.1353％。

7、审议通过《关于 2024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确定及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提
案》。

关联股东秦本军、姚新德、谢永富、白昱、郑辉、罗华阳合计持有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量
290,363,105股，已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725,111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90.7815％；反对1,111,537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6061％；弃权79,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2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6124％。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11,725,111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0.7815％；反对1,111,537股，占该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6061％；弃权7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2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的0.6124％。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2,523,416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99.7509％；反对443,637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463％；弃权311,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028％。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7,059,82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2841％；反对443,637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1.5949％；弃权3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1.1210％。

9、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2,511,923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 99.7471％；反对 701,83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2314％；弃权 65,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215％。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7,048,331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2428％；反对701,83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2.5232％；弃权6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0.234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

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